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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9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9488.htm （１９８５年３月８

日）上海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： 你市报来的《上

海进一步开放初步方案的请示》和《关于进一步开放十四个

沿海城市有关政策适用于我市范围的请示》收悉。其中有关

上海财政经济体制等方面的问题，在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《

国务院批转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的通知》（国发

＜１９８５＞１７号）中已作了批复，现就有关对外开放的

问题批复如下： 一、上海市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

和最大的港口、贸易及经济技术中心，在对外开放中要充分

发挥本身的优势，加快利用外资、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，对

现有工业进行系统改造，广泛采用新技术，开产新产品，发

展新兴产业；进一步合理调整经济结构，加强与内地的经济

联合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，增强中心城市的综合功能。要逐

步把上海建设成为对国外客商具有巨大吸引力、对先进技术

具有强大消化力、对国际市场具有敏捷应变能力的对外经济

联系枢纽，成为发展出口、增加创汇的基地。 二、为便于上

海市调整工业布局，按照贸－－工 农一顺序安排经济活动，

发展出口商品生产，上海市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范围除老市区

包还包括：（一）上海市所辖的十个县的城关区；（二）上

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集中安排工业、科研项目和重点卫星城

镇；（三）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的所辖农村中利用外资建设

的以发展出口为目标的农、林、牧；养殖业生产项目及其产

品加工项目（上述二、三两项以市人民政府批准的文件为据



）。凡在此范围内的技术引进项目和利用外资建设的生决策 

项目，均可按照国家对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

区规定的有关政策，享受有关的优惠待遇。 三、在上海市范

围内，有关中外合资经营、合作经营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减

征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审批问题，由财政部委

托上海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国发＜１９８４＞１６１号文

件的有关规定办理，并报财政部备案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